宁波市临时因公出国（境）人员呈报表
组团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派遣单位
	名称
	
	联系人
	

	
	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手机号码
	

	出访人数
	
	预    定  派出时间
	年     月
	在外停留
时   间
	天（年、月）

	出访国家    （地区）和城市
	
	费用承担
	

	 外      方邀请单位
	

	出访事由和具体工作  任务（填写不下可另附纸）
	

	出访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职务（对外身份）
	身份证号码
	前次出访时间国家任务天数

	
	
	
	
	
	

	
	
	
	
	
	

	
	
	
	
	
	

	
	
	
	
	
	

	
	
	
	
	
	

	
	
	
	
	
	


	（本栏目由企业填写）
企业情况
	创办时间
	年   月
	在册人数
	
	企业性质
	

	
	现有总资产
	
	去年总产值（营业额）
	

	
	去年利润
	
	去  年 纳税情况
	

	
	 银     行信贷情况
	
	法人代表
	

	派遣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政府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     明
	1、本表一式三份，送宁波市级出国审批部门两份、当地组织部门一份；
2、呈报本表时须附外方邀请书（包括译文）及有关附件；双跨团组须组团单位任务通知书、任务批件、日程安排表、费用明细表等材料；非企业人员还须附派遣单位出国请示件；

3、外地来甬工作人员须附劳动部门鉴证或公证部门公证的聘用合同等材料；

4、同一单位人员出访可合填一表，不同单位人员须分别填表；

5、属直报企业，县（市）、区政府栏可免填，直报宁波市外办；

6、配偶或直系亲属同团，应在备注栏中加以说明，并另附同团出访理由；

7、凡委托中介机构组团，请将中介机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情况在备注栏写明；

8、本表请在电脑上填写；

	备   注
	


